


使徒行傳結晶讀經

第一篇

使徒行傳內在的意義

以及

主耶穌復活的見證人

讀經：徒一 8∼11，14，22，二 24，32∼33，四 33，十 39
∼40，二六16

一 使徒行傳這卷書是沒有結束的；本書仍在繼續 ，因

為行傳是記載神的工作，而祂是一直往前進，絕不停

止的─二八30∼31。
二 在使徒行傳裏，門徒乃是主耶穌的繼續─一14：

主帶 門徒一同進入祂的死與復活；這意思是說，主

耶穌所經過的種種過程，他們也經過─羅六6，弗二

5∼6。
主的門徒經過主的死與復活，就成了的祂的繼續；使

徒行傳揭示了這種繼續─一14。
主耶穌以祂自己來頂替門徒，使他們成為祂的複製；

因此，他們成了祂的擴增、發展、擴大和繼續─就是

召會，在時間一面作祂的延長，在空間一面作祂的擴

展─約十二24，十四19，加二20，徒八1，九31。
三 使徒行傳這卷書，乃是記載一班人與基督同復活並同

升天，有基督在他們裏面作他們的生命，並在他們身

上作他們的能力和權柄；他們憑裏面的三一神作他們

的生命而活，並且憑三一神在他們身上作他們的力量、

能力和權柄而行動─約二十22，路二四49，徒一8。
四 使徒行傳乃是記載一班人，在身體裏、藉 身體、並

為 身體而行動並作工─ 14節，十三1∼4上：

使徒行傳啟示的乃是身體的行動與活動，而不是與身

體無關的個別行動─八1∼17。
使徒行傳包含了信徒同心合意活動與工作的美麗圖

畫，他們在身體裏、藉 身體、並為 身體而行動─ 



二44∼47，四24，32，十三1∼4上，十六1∼5。
五 使徒行傳這卷書給我們看見一道神聖的水流，一道惟

一的流；只有一道水流，只有一個流─創二8∼12，啟

二二1∼2，徒二33。
六 在使徒行傳裏有一班人，他們認識復活與升天的意義；

他們憑基督作他們的生命而活；他們憑基督作他們的

能力、權柄而行動；他們認識他們乃是身體，且在一

道神聖的水流裏，在身體裏，並為 身體而行動；這

是使徒行傳這卷書內在的意義─約二十22，徒一8∼11，
14，二1∼4，24，32∼33，四33。

一 升天的基督為了完成祂天上的職事，繁殖祂自己，使

神的國得以建立，眾召會得 建造，成為祂的豐滿，

祂所使用的，不是一批由人的教導訓練出來的傳道人，

去作傳道的工作，乃是一班見證人，擔負這位成為肉

體、釘十字架、復活、升天之基督活的見證─一8：
使徒和門徒都是主的見證人（直譯，殉道者）；在使

徒行傳，所有的使徒和門徒都是祂這樣的殉道者，見

證人─8節，二40，十39∼41，二二20，二三11，二

六16。
行傳記載主在升天裏完成祂天上的職事，乃是藉 這

些在祂復活生命裏，帶 祂升天能力和權柄的殉道

者，將祂自己擴展出去，作為神國的發展，從耶路撒

冷開始，直到地極─一8。
作見證需要人對主或屬靈的事物有所看見並享受的經

歷，與僅僅施教不同─二40。
保羅被選定作執事和見證人─二六16：

ａ 執事是為 職事，見證人是為 見證。 

ｂ 職事主要的與工作有關，與執事的所作有關；見證

與人有關，與見證人的所是有關。

路加的記述，作為主在地上行動的記載，並不強調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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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乃是強調主見證人的見證；因此，他的記述沒有

道理上的細節，反而詳細記載發生在主見證人身上的

事，以描繪他們在生活上的見證─二七21，一8。
二 主的復活是使徒見證的中心點─一22，二32，三13，

15，26，十39∼40，十三33，十七3，18：
主耶穌的復活回頭指 祂的成為肉體、人性、在地上

的為人生活、以及神所命定的死，並且往前指向祂的

升天、天上的職事和行政、以及祂的回來─二23，一

9∼11。
主是神，也是復活，有不能毀壞的生命─約一1，十

一25，來七16，徒二24：
ａ 祂 是這樣一位永活者，死就不能拘禁祂。

ｂ 祂將自己交於死，死卻無法扣住祂，反而被祂擊

敗，祂就從死裏復活了─啟一18。
使徒是復活基督的見證人，他們不僅以言語，更以生

活行動見證祂，特別是見證祂的復活；見證基督的復

活，乃是完成神新約經綸的重點，中心點─徒二32，
四33，十39∼40，十七3。
藉 耶穌的復活並在祂的升天裏，神榮耀了祂的僕人

耶穌─路二四46，弗一20∼22，腓二9∼11，徒三13，
15，26，四10，33，五30∼31。
復活對那人耶穌乃是出生─十三33：

ａ 在復活裏祂被神生為許多弟兄中的長子─羅一

3∼4，八29。
ｂ 祂從永遠就是神的獨生子；成為肉體以後，祂藉

復活，在人性裏被神生為長子─約一18，三16，羅

八29，來一6。
我們需要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─弗一19，腓三10：

ａ 主耶穌在祂的復活裏衝過了一切的限制，連最大的

限制─死，也衝過了─羅六 9，啟一 18，弗一

19∼20：
死是最大的限制，但復活勝過死；所以復活乃是

最大的能力─徒二2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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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耶穌在祂的復活裏越過了時間和空間─弗一

19∼21。
ｂ 復活的能力並復活本身，現今乃是在賜生命的靈

裏，就是在耶穌基督的靈裏─林前十五45下，腓一

19。
ｃ 以弗所一章十九至二十節，說到神向 我們這信的

人所顯超越浩大的能力，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顯的

復活能力，叫祂從死人中復活的。

ｄ 召會就是神照 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，而在

其中展示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之處─19∼20節：

召會和復活的基督，不僅性質一樣，能力也一

樣─19∼22節，三16，六10。
召會就是基督復活的能力積蓄在其中，並存在其

中的─腓三10。
召會應當如同復活的基督，與祂同樣的不受限

制，同樣的得勝─弗一19∼23。
只要有兩三個人在地上看見這個啟示，摸 基督

復活的能力，並同心合意的禱告，他們就可以是

搖動地極的人─太十八 18∼20，徒一 14，四

23∼3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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